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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9683       证券简称：鑫亿鼎      主办券商：新时代证券 

 

江苏鑫亿鼎石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致歉声明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具体事项 

江苏鑫亿鼎石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2017年第一次发行股票共募集资金 32,986,800 元。 

2018 年 3 月 15 日，全国股转公司出具《关于江苏鑫亿

鼎石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》（股转系

统函[2018]984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股份登记函》），对公司

2017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备案申请予以确认。 

公司取得《股份登记函》前提前使用了募集资金，违反

了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》关于“挂

牌公司在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，不得使用本次股票发行募集

的资金”的规定，且未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。 

上述违规提前使用募集资金情形主要系因公司业务、财

务人员规范意识薄弱，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业

务规则理解不足造成。 

二、致歉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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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对上述违规行为给投资者造成不利影响深表歉意。

在主办券商督导下，公司进行了内部整改，具体措施如下： 

1、公司已组织相关人员系统学习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

管问答——定向发行（一）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
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（试行）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》、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

答（二）——连续发行》、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

答（三）——募集资金管理、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、特殊类

型挂牌公司融资》等规章制度、业务规则及规范性文件，提

高公司规范治理水平，并追究此次主要直接责任人员的责

任，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。 

2、公司及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陶伟、陈琼出具《承

诺函》 ：“公司未来将严格遵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

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

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等法律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及公

司内部管理制度规定，杜绝任何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；

公司及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，如

有违反承诺给本公司及投资者造成损失的，由控股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” 

3、及时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，对提前使用募集资金

的情况进行补充审议，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2018 年 4 月 20 日，公司已将上述情况提交公司第一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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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，并提请 2017 年年度股东

大会审议，详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

披露平台 www.neeq.com.cn 披露的《江苏鑫亿鼎石英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18-008）及《江苏鑫亿鼎石英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10）。 

公司已在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时制定了《募集资金

管理制度》，今后将继续加强对《公司法》、全国中小企业

股份转让系统相关业务规则的学习，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

和公司内控制度的规定，完善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具体规

定，强化各方义务和责任，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，保护

投资者合法权益。 

公司对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深表

感谢，公司董事长、财务总监、董事会秘书对此次违规事项

给投资者带来不便再次诚恳致歉。 

 

江苏鑫亿鼎石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 年 4月 23日 

 

 

http://www.neeq.com.cn/

